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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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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會
政
策
是
在
不
平
等
的
結
構
上
建
立
平
等
基
礎
的
權
利
，
這
種
權
利

乃
是
藉
著
公
民
的
社
群
意
識
與
聯
帶
意
識
，
運
用
不
平
等
的
安
排
，
從
而
調

和
資
本
主
義
與
階
級
結
構
間
的
衝
突

(
E
Z
E
H
f
z
g
)
。

從
上
述
Y
E
Z
E

戶
對
社
會
政
策
的
詮
釋
可
以
發
現
，
「
不
平
等
」
在
社

會
政
策
中
意
昧
著
雙
重
的
含
意
。
首
先
在
第
一
層
之
中
，
不
平
等
是
因
社
會

階
層
化
所
造
成
之
社
會
狀
態
的
表
示
，
是
社
會
政
策
所
欲
改
善
或
減
緩
的
標

的
;
再
者
，
不
平
等
也
是
社
會
政
策
介
入
不
平
等
，
並
且
矯
正
不
平
等
的
方

法
。

因
此
，
一
方
面
做
為
被
改
善
的
標
的
，
再
方
面
卻
又
是
改
善
方
法
的
不

平
等
，
其
在
社
會
政
策
領
域
中
面
貌
究
竟
如
何
，
頗
值
得
進
一
步
閻
明
。
由

於
不
同
褔
利
意
識
型
態
之
下
其
對
不
平
等
的
看
法
與
矯
正
手
段
並
不
相
同
，

為
求
討
論
能
有
所
本
，
所
以
本
文
在
簡
述
不
平
等
問
題
討
論
的
歷
史
之
後
，

將
參
酌
皆
宮
Z
l
〉
旦

O
Z
S
(
門
ω
ω
0
)對
褔
利
模
型
的
區
分
，
依
保
守
主
義

模
式

(
n
o口的
。
吋
〈E
Z
B
)

、
社
會
民
主
(
的
o
n
H丘
口
。

B
O
Q
ω
口
可
)
、
自
由
主

義
(
古
σ
。
『ω
H
E
S
)三
種
理
念
型
做
為
討
論
的
區
分
，
並
且
推
演
其
對
不
平

等
的
看
法
，
最
後
檢
討
上
述
理
念
型
對
於
減
緩
不
平
等
狀
態
的
可
能
。

-189一

宋
平
等
問
題
的
皮
又

不
平
等
問
題
的
討
論
由
來
已
久
，
然
而
至
今
尚
未
有
定
論
。
事
實
上
這

項
討
論
在
不
同
時
期
經
常
以
不
同
的
型
式
出
現
，
例
如
在
十
八
世
紀
時
稱
之

為
不
平
等
的
起
源
、
十
九
世
紀
稱
之
為
階
級
的
形
成
、
而
目
前
稱
之
為
社
會

階
層
化
問
題
古
巴
門
呂
斗
。
正

5
2
)

，
這
些
問
題
在
形
式
上
雖
然
不
同
，

由
l

但
是
所
關
心
的
主
題
卻
是
一
致
而
且
相
互
連
貴
的
。
華

根
據
E
E
E
O

丘
「
論
人
與
人
間
不
平
等
的
起
源
」
的
說
法
，
在
十
八
叭

世
紀
自
然
法
出
現
之
前
有
關
不
平
等
的
看
法

，

大
抵
認
為
人
天
生
不
平
等
，
八

所
以
在
社
會
上
的
等
級
地
位
也
不
相
等
古
巴
2
旦
旦
?
皂
白
色
。
而
此
說
卅

可
以
〉
己
的
汁
。
已
。
的
看
法
為
代
表
，
其
所
關
心
的
是
社
會
運
作
的
秩
序
，
因
年

此
他
依
據
地
位
與
公
民
權
利
對
人
做
不
同
等
級
的
區
分
，
使
社
會
中
奴
隸
、
汁

n
刀

貳
、



外
僑
、
公
民
等
具
有
高
低
尊
卑
的
順
序
，
同
時
透
過
這
樣
秩
序
井
然
的
模
式

以
維
持
社
會
的
整
合
。
所
以
就
此
而
言
，
他
主
張
「
正
義
即
是
以
平
等
對
待

該
平
等
對
待
的
那
群
人

.. 

同
時
以
不
平
等
對
待
該
不
平
等
對
待
的
那
群
人

」
芷
江
的
汁
。
戶
。
.
的
可
0
戶
t
n
y

】
也
∞
日
;
轉
引
自
甲o
s
w

戶
。
但
)
。
在
這

樣
的
看
法
底
下
，
不
平
等
是
安
排
人
際
關
係
、
政
治
權
力
的
自
然
方
式
，
原

有
的
社
會
等
級
秩
序
都
是
合
理
而
不
可
置
疑
的
。
當
然
這
樣
的
看
法
並
不
是

人
人
都
同
意
，
其
後
的
的
什

O
H
n學
派
就
持
反
對
的
立
場
，
他
們
並
不
贊
同

〉
己
的
汁
。
口
而
人
類
自
然
不
平
等
的
主
張
，
而
認
為
人
類
同
為
理
性
的
動
物
，

同
在
宇
宙
的
自
然
法
統
治
下
生
活
，
擁
有
平
等
的
權
利
(
何
信
全
，
一
九
九

一
;
出
門
。
還
口

w
戶
ω
也
戶
)

到
了
中
世
紀
基
督
教
世
界
的
主
宰
下
，
依
據
神
學
觀
點
認
為
，
人
在
出

生
之
前
是
平
等
的
，
但
是
在
出
生
之
後
因
為
原
罪
的
關
係
'
使
得
上
帝
為
了

約
束
人
們
的
的
缺
點
，
只
好
設
立
統
治
者
來
管
理
眾
人
，
而
此
正
是
不
平
等

的
社
會
等
級
次
序
的
來
源
，
同
時
這
種
不
平
等
是
上
帝
在
人
身
上
所
做
的
計

畫
，
是
自
然
發
展
而
成
的
，
所
以
在
此
處
社
會
等
級
制
度
對
人
不
平
等
的
安

排
，
簡
言
之
就
是
神
所
設
計
的
制
度
，
而
統
治
者
便
是
上
帝
在
俗
世
中
的
代

理
人
(
切
門
。5.
-
S

戶
)
。

此
外
，
何

-
H
Y
O
B
S
E
C
H
D
印
的
延
續
亞
里
斯
多
德
「
人
在
本
質
上
是
政

治
與
社
會
的
動
物
，
所
以
注
定
要
生
活
在
社
區
之
中
」
的
觀
點
，
認
為
社
區

乃
自
然
而
然
透
過
相
互
幫
助
而
形
成
，
並
且
基
於
前
述
理
由
建
立
起
他
們
的

政
府
，
由
於
在
社
區
中
有
人
較
為
聰
明
或
較
有
能
力
，
自
然
地
就
成
為
他
們

發
號
司
令
的
首
領
，
所
以
這
也
是
不
平
等
的
另
種
類
型
(
出
門

O
E
W

忘
記
)
。

LL 

以
上
社
會
等
級
順
序
形
成
的
觀
點
不
管
是
為
了
維
持
社
會
整
合
、
基
於
且

上
帝
旨
意
或
者
是
社
區
自
然
形
成
，
都
強
調
人
天
生
不
平
等
，
或
是
出
生
之
師

前
平
等
，
出
生
之
後
因
原
罪
而
不
平
等
。
這
種
看
法
雖
有
的

Z
E

學
派
基
於
季

人
類
同
為
理
性
動
物
的
反
對
，
但
是
大
致
上
是
十
八
世
紀
之
前
所
流
行
的
不
軒

平
等
的
觀
念
。
八

而
在
十
八
世
紀
之
後
，
自
然
法
觀
念
有
了
相
當
的
轉
變
。
這
種
以
上
帝
斬

草
世
間
自
然
起
源
做
為
規
範
人
類
關
係
的
法
律
，
由
於
文
藝
復
興
的
發
展
使

得
人
的
地
位
從
宗
教
中
獲
得
解
放
，
而
宗
教
改
革
則
提
供
了
反
抗
特
權
，
反

抗
不
平
等
的
示
例
，
同
時
當
時
的
經
濟
成
長
也
對
中
產
階
級
爭
取
個
人
解
放

提
供
了
相
當
的
配
合
，
再
方
面
則
是
政
治
上
的
國
家
力
量
希
望
脫
離
中
世
紀
一

神
權
統
治
(
楊
日
然
等
譯
，
一
九
八
四

.. 

張
茂
柏
譯
，
一
九
八
四
;
李
日
章

ω哼
止

譯
，
一
九
八
四
)
。
因
此
匯
集
上
述
理
由
，
對
原
來
人
天
生
平
等
與
否
的
觀
一

念
，
就
回
到
白

O
H
n學
派
「
人
內
在
理
性
平
等
」
的
路
上
，
而
這
種
人
生
而

平
等
的
看
法
在
法
、
美
大
革
命
之
後
更
獲
得
普
遍
的
支
持
。
如
此
一
來
不
平

等
的
討
論
，
就
從
「
人
生
而
平
等
」
為
前
提
，
轉
換
至
為
什
麼
卻
有
社
會
不

平
等
的
解
釋
。

中

在
宮
可
g
斗
。
正

(
H
G
Z
)
文
中
首
先
提
出
肉
。
己
的
的
g

己
的
看
法
。
華

悶
。
己
的
的

g
c在
「
論
不
平
等
的
起
源
」
之
中
提
出
自
然
人
如
何
墮
落
為
社
會
人
，
叫
一

然
後
造
成
不
平
等
的
出
現
。
他
認
為
自
然
人
在
剛
開
始
的
時
候
，
語
言
、
工
机

其
、
居
住
與
合
作
觀
念
都
相
當
粗
糙
;
在
家
庭
形
成
，
社
會
變
的
相
互
依
賴
六

而
且
也
較
有
組
織
後
，
各
家
庭
問
偶
爾
有
合
作
捕
捉
野
獸
的
情
形
出
現
，
此
恃

時
開
始
男
女
性
別
的
分
工
，
而
到
此
階
段
後
期
，
則
有
虛
榮
、
競
爭
的
情
形
二

nA 



出
現
，
後
得
人
天
生
自
然
的
同
情
心
降
低
，
好
勝
心
卻
提
高
了
，
而
表
現
出

侵
略
性
，
結
果
雛
型
的
社
會
人
出
現
，
但
是
因
為
當
時
所
屬
家
庭
經
濟
尚
稱

獨
立
自
主
，
所
以
生
活
大
體
幸
福
;
但
是
當
冶
金
與
農
業
技
術
發
達
後
，
分

工
越
形
明
確
，
土
地
的
擁
有
與
財
產
制
度
出
現
，
有
才
華
者
累
積
財
富
變
成

富
人
，
加
上
技
術
改
進
，
促
使
有
錢
者
喜
好
一
些
滿
足
自
然
需
求
以
外
的
玩

物
，
而
無
錢
者
則
為
了
謀
生
挖
空
心
思
製
造
玩
物
，
結
果
自
然
人
簡
樸
的
生

活
被
放
棄
，
人
一
分
為
二
，
窮
人
變
成
服
務
他
人
的
奴
隸
，
富
人
成
為
他
人

所
服
務
的
主
人
。
如
此
自
然
人
的
獨
立
與
自
由
喪
失
了
，
並
且
受
制
於
欲
望
，

同
時
也
發
展
出
喜
好
虛
榮
鬥
勝
爭
強
的
心
理

.• 

加
上
財
產
制
度
的
建
立
進
一

步
將
人
的
惡
行
制
度
化
，
以
致
於
強
凌
弱
、
富
欺
貧
，
壓
迫
剝
削
置
對
方
於

死
地
或
改
為
主
奴
狀
態
，
造
成

E
O
E
S
所
稱
的
永
遠
戰
爭
的
自
然
狀
態
。
最

後
為
求
脫
離
自
o
g
g

的
自
然
狀
態
，
富
人
遂
思
建
立
制
度
與
法
律
來
鞏
固
自

身
的
特
權
，
以
保
護
其
自
身
利
益
，
但
在
表
面
上
是
使
弱
小
的
免
於
壓
迫
剝

削
，
使
有
野
心
的
受
到
限
制
，
所
有
人
可
以
安
全
的
享
有
其
財
產
，
但
是
事

實
上
則
是
對
窮
人
加
上
新
的
枷
鎖
，
並
給
富
人
權
力
，
使
所
有
的
人
為
了
成

就
少
數
人
的
利
益
，
而
永
遠
生
活
在
不
幸
與
辛
勞
之
中

(
E
E
早
已
『
F
E
a

、-'

。

透
過
上
述
的
說
明
，
可
以
得
知
肉
。
己
的
的
3
5
、
仙
為
私
有
財
產
權
是
不
平
等

的
起
源
。
而
言
種
看
法
也
預
示
了
廢
除
私
有
財
產
制
就
能
改
善
不
平
等
的
狀

況
，
其
中
E
Z

可
為
代
表
。
但
是
到
底
私
有
財
產
制
是
不
是
不
平
等
的
真
正

原
因
呢
?
-
E
叮
叮
呂
已
O
Z
(
5
0∞
)
文
中
指
出
並
非
如
此
。
因
為
在
前
蘇
聯
、

東
歐
等
共
產
國
家
，
乃
至
以
色
列
的
公
社
，
其
私
有
財
產
倍
受
貶
抑
，
但
階

主

層
化
現
象
仍
然
存
在
，
因
此
可
見
階
層
化
的
出
現
並
不
是
由
私
有
財
產
制
所
且

導
致
。
接
下
來
星
門
而
且

O
E
Z
S
)

繼
續
說
明
言
的

Z
E
與
E
Z

對
不
做

平
等
的
看
法
，
他
們
認
為
不
平
等
的
起
源
除
了
財
產
之
外
，
還
有
社
會
分
工
季

(
即
職
業
分
化
)
的
因
素
，
這
個
因
素
的
討
論
主
宰
了
十
九
世
紀
未
到
二
十
軒

世
紀
初
對
階
級
的
討
論
，
其
中
以
叮
叮
自
己
戶
。
可
可
以
為
代
表
。
根
據
其
看
法
八

階
級
的
形
成
來
自
於
職
業
的
分
化
，
但
是
事
實
上
職
業
分
化
本
身
並
無
等
級
昕

順
序
的
意
思
，
所
以
日
後
的

n
g
。
戶
。
修
正
他
的
看
法
，
同
時
再
加
上
分
工
之

後
的
心
理
評
價
做
為
回
應
。

而
不
平
等
的
討
論
到
了
二
十
世
紀
的
美
國
，
形
成
功
能
論
與
衝
突
論
的

對
峙
。
其
中
E

立
的
與
民O
O門
∞
(
5
位
)
首
先
提
出
不
平
等
也
真
有
其
社
會
功
一

能
，
是
人
類
社
會
所
不
可
或
缺
的
一
環
，
為
能
維
持
社
會
結
構
的
穩
定
，
不
但

司
i

平
等
不
能
廢
除
。
這
種
說
法
引
來
相
當
的
爭
論
，
例
如
古
巴
口

(
H
S
ω
)，
一

就
認
為
功
能
論
者
的
職
位
之
功
能
重
要
性
相
當
糢
糊
，
而
且
不
平
等
可
以
引

發
動
機
也
相
當
可
議
。
總
而
言
之
，
美
國
對
於
不
平
等
的
論
戰
說
明
了
社
會

不
平
等
可
能
具
有
許
多
的
功
能
與
反
功
能
，
但
是
並
不
能
說
明
不
平
等
起
源

的
問
題
。

中

再
接
下
來
，

E
Y
O
S

舌
之

(
-
S∞
)
提
出
2

門
的O
口
的
的
觀
點
，
他
認
為
華

E
門
的O口
的
從
的
n
g
o
H
H
O

門
後
來
所
補
充
的
心
理
評
價
出
發
，
並
說
明
此
種
心
理
叭

評
價
的
基
礎
，
事
實
上
是
來
自
於
社
會
規
範
與
社
會
規
制
，
所
以
社
會
的
規
机

範
與
規
制
才
是
不
平
等
真
正
的
來
源
。
而
其
作
用
方
式
則
是
透
過
積
極
的
酬
六

賞
與
消
極
懲
罰
，
如
此
人
與
人
之
間
才
產
生
了
等
級
之
間
的
不
平
等
。
但
是
叮
叮

E
V
門
g
已
。
正

(
H
S∞
)
更
一
步
問
道
規
範
與
規
制
是
如
何
被
制
訂
出
來
的
，
二n八



認
為
上
述
的
私
有
財
產
、
社
會
分
工
乃
至
規
範
都
不
是
不
平
等
的
根
本
理
由
，

只
有
分
配
體
系
下
的
權
力
才
是
不
平
等
的
根
本
基
礎
，
因
為
權
力
可
以
左
右

乃
至
決
定
上
述
各
說
。

從
以
上
的
不
平
等
來
源
的
論
述
，
可
以
見
到
不
平
等
來
源
的
複
雜
性
格
。

這
種
複
雜
性
格
，
混
雜
糾
結
於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社
會
各
領
域
中
，
表
現
在
權

力
、
階
級
、
地
位
等
面
向
之
上
，
無
法
只
從
一
端
理
清
頭
緒
。
但
是
在
複
雜

糾
結
的
表
象
下
，
似
乎
權
力
佔
據
了
不
平
等
問
題
的
核
心
位
置
，
透
過
權
力

以
及
因
人
類
生
產
所
形
成
權
力
的
結
構
，
相
互
約
制
，
也
相
互
支
搏
。
而
面

對
此
種
貌
似
多
元
實
則
單
一
的
不
平
等
現
象
，
這
意
味
著
對
抗
不
平
等
的
政

策
意
涵
上
，
不
平
等
的
改
善
不
能
只
從
.
單
一
面
向
著
手
，
必
須
採
取
多
方
處

置
，
但
其
所
共
同
面
對
的
卻
都
是
權
力
的
問
題
。
換
言
之
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
所
宣
稱
、
所
面
對
的
不
平
等
問
題
，
在
本
質
上
帶
有
權
力
問
題
的
意
味
，
而

表
現
在
社
會
福
利
財
貨
分
配
規
則
的
制
定
上
。
因
此
接
下
來
，
讓
我
們
據
此

檢
視
三
種
常
見
的
褔
利
意
識
型
態
，
如
何
處
理
此
種
不
平
等
的
相
關
對
策
。

-
一
一
種
福
利
建
設
史
泛
泛
其
平
等
，
觀

由
於
不
同
的
意
識
型
態
對
於
人
與
國
家
的
看
法
不
同
，
因
此
對
於
不
平

等
的
看
法
與
對
策
也
不
相
同
。
所
以
在
本
節
中
，
筆
者
將
參
考
凹
的
記
品
l

〉
旦
2
.
的
。
口
的
區
分
，
分
別
針
對
保
守
、
自
由
、
社
會
民
主
三
種
褔
利
意
識
型

態
(
或
稱
模
型
)
，
推
演
其
對
不
平
等
的
看
法
與
干
預
，
藉
此
說
明
社
會
福

利
在
理
念
上
是
如
何
看
待
不
平
等
問
題
。
當
然
任
何
標
籤
式
的
區
分
都
有
過

度
慨
化
，
因
而
忽
略
其
中
重
要
差
異
的
風
險
，
但
是
本
文
之
所
以
仍
然
採
取

后k
~ 

、

生

這
種
論
述
方
式
，
是
基
於
採
取
理
念
型
區
分
容
易
論
述
的
理
由
，
在
此
要
特
且

別
先
予
以
指
明
。
發

展

事
實
上
，
社
會
民
主
、
自
由
、
保
守
三
種
福
利
模
型
，
筆
者
以
為
恰
好
季

由
左
至
右
分
佈
於
政
治
光
譜
上
，
其
核
心
仍
以
資
本
主
義
生
產
方
式
為
主
軸
，
軒

作
或
左
或
右
的
修
正
。
其
中
社
會
民
主
的
福
利
模
型
是
基
於
社
會
主
義
而
對
八

資
本
主
義
所
做
最
大
程
度
(
相
對
自
由
與
保
守
而
言
)
修
正
，
其
代
表
國
家
析

如
瑞
典
等
「
北
地
國
家
」
。
這
種
模
型
對
於
不
平
等
的
對
策
乃
是
秉
持
社
會

主
義
的
平
等
觀
，
認
為
社
會
之
所
以
共
同
之
生
活
，
主
要
基
於
群
體
的
聯
帶

與
合
作
而
來
。
而
階
級
的
剝
削
，
勞
動
力
的
商
品
化
則
是
一
切
惡
的
來
源
。

所
以
社
會
福
利
系
統
在
此
模
型
底
下
便
不
僅
是
權
利
，
而
且
是
基
於
人
類
需
一

求
之
生
產
與
分
配
組
織
。
所
以
褔
利
政
策
需
要
負
擔
工
作
與
生
活
情
境
的
管
但

吋
自
且
-

制
與
產
出
的
分
配
，
而
福
利
政
策
也
就
是
生
產
社
會
化
，
打
破
階
級
差
異
的
一

主
要
工
具
之
一
。
換
言
之
，
社
會
民
主
模
型
是
基
於
需
求
，
藉
著
國
家
干
預

資
本
主
義
的
社
會
秩
序
，
採
整
合
式
社
會
制
度
所
提
供
之
普
遍
式
的
服
務
，

並
以
國
家
從
事
平
等
的
分
配
的
政
體
，
其
最
終
的
目
的
在
於
基
於
公
民
權
而

來
的
結
果
式
平
等
的
保
障
(
闊
的
。
5
個l
吉
舍
門
的

g
w
H
ω
ω
0
)。
而
在
該
制
下
中

的
社
會
保
險
，
採
量
能
收
費
原
則
，
但
醫
療
資
源
卻
均
等
給
付
就
是
其
中
一
華

民

彷
v

。
間
間至

於
自
由
主
義
與
保
守
主
義
二
者
，
總
括
地
說
上
具
有
一
體
兩
面
的
關
村

係
。
自
由
主
義

(
H
F
O
E
H
E
S
)在此
筆
者
指
的
是
切
。
己
E

所
謂
的
「
積
極
六

的
自
由
」
，
此
種
自
由
強
調
自
己
是
自
己
的
主
宰
。
而
此
一
界
定
則
相
對
於
件

不
受
別
人
阻
礙
而
能
做
自
己
想
做
的
事
的
「
消
極
的
自
由
」
。
由
於
效
用
主
二nA 



義
思
潮
的
興
起
，
在
英
國
並
轉
化
為
積
極
自
由
主
義
，
他
們
放
棄
了
原
有
的

古
典
自
由
主
義
，
同
時
也
採
取
了
較
為
傾
向
社
會
主
義
的
觀
點
與
想
法
(
相

對
保
守
主
義
者
而
言
)
，
不
過
還
是
稱
為
自
由
主
義
(
古
穹
丘

Z
B
)
;
而

原
來
採
消
極
自
由
界
定
的
古
典
自
由
主
義
者
，
則
被
視
為
保
守
主
義
(
何
信

全
，

一

九
九
一
)
，
日
後
且
是
其
為
求
恢
復
古
典
自
由
主
義
傳
統
時
，
為
求

有
別
於
積
極
自
由
主
義
的
戶
σ
0門
ω
口
的
旨
，
另
創
戶Z
Z
R
E

己
的
自
做
為
區
分
。

積
極
自
由
主
義
者
的
政
府
觀
，
其
主
要
關
心
在
於
個
人
，
此
較
喜
歡
較

有
作
為
的
政
府
，
重
視
機
會
平
等
的
實
現
，
在
文
化
與
宗
教
價
值
上
，
認
為

知
識
來
源
在
於
理
性
，
對
於
聖
經
解
釋
著
重
象
徵
而
非
教
條
，
其
道
德
標
準

較
為
相
對
隨
機
，
強
調
人
的
價
值
與
權
力
，
但
是
其
道
德
重
心
在
於
社
會
，

而
社
會
惡
的
根
源
來
自
不
公
正
的
制
度
等
(
口
口
呂
俘
手
。
已
向
已

H
S
H
)

在
這
種
政
體
下
的
福
利
是
藉
由
國
家
與
集
體
的
干
預
用
以
確
保
機
會
的
平
等
，

其
中
特
別
重
視
只
要
想
工
作
就
有
工
作
的
受
雇
機
會
的
平
等
，
因
為
只
要
有

受
雇
機
會
，
個
人
就
可
以
謀
生
，
從
此
遠
離
貧
困
的
威
脅
，
如
果
個
人
還
是

貧
困
，
那
就
不
是
市
場
問
題
，
而
是
個
人
不
知
節
儉
或
缺
乏
遠
見
所
造
成
，

而
自
由
主
義
者
針
對
這
點
，
特
別
強
調
教
育
的
重
要
。
此
外
，
在
市
場
失
靈

時
，
家
庭
、
市
場
無
法
發
揮
應
有
功
能
，
則
國
家
可
以
資
產
調
查
的
方
式
介

入
干
預
，
並
予
濟
助
。
所
以
此
處
的
福
利
屬
於
工
業
成
就
模
式
，
褔
利
制
度

只
是
調
整
市
場
的
制
度
，
解
決
因
為
科
技
工
業
的
發
達
造
成
，
無
法
為
家
庭

所
解
決
的
社
會
問
題
，
對
於
不
平
等
僅
著
力
於
機
會
平
等
的
改
善
(
口

3
〈
O
門

鈴
泣
。
的
口
。
戶
什n
y
v
E
∞
戶
)
，
例
如
教
育
機
會
的
均
等
，
就
業
機
會
的
反
歧
視
，

殘
疾
人
士
定
額
雇
用
等
。

主

反
之
，
保
守
主
義
(
古
典
自
由
主
義
)
的
看
法
與
上
述
自
由
主
義
者
看
區

法
恰
好
相
反
，
他
們
不
認
為
大
政
府
具
有
效
率
可
言
，
重
視
市
場
機
制
的
運
枷

作
，
在
文
化
與
宗
教
價
值
上
，
認
為
知
識
來
源
在
於
自
然
，
對
於
聖
經
解
釋
季

著
重
文
字
，
其
道
德
標
準
較
為
絕
對
，
強
調
神
的
價
值
與
個
人
的
責
任
，
而
新

社
會
惡
的
根
源
來
自
原
罪
等
古
巴
口
口
鈴
還
O
且
向
已
戶
。
但
)
。
這
種
保
守
褔
八

利
模
型
，
希
望
在
保
守
的
傳
統
上
，
關
注
達
成
福
利
的
個
人
聯
盟
或
決
策
共
射

識
。
而
其
觀
點
預
設
個
人
會
極
大
化
其
利
益
，
判
斷
福
利
是
否
被
增
進
。
所

以
使
用
E
Z
Z

最
適
原
則
，
認
為
所
謂
福
利
指
的
是
在
任
何
一
人
不
受
損
的

狀
況
下
，
而
能
增
進
其
個
人
的
利
益
，
因
此
國
家
增
進
福
利
的
干
頂
並
不
正

當
，
除
非
它
可
以
證
明
它
的
介
入
並
不
損
及
另
一
人
。
而
在
不
平
等
的
調
整
一

上
，
個
人
歸
入
其
所
屬
的
職
業
團
體
與
階
級
中
，
採
該
屬
職
業
團
體
與
階
級
的
山

可
止

內
成
員
互
助
的
形
態
，
因
此
整
體
言
，
各
職
業
團
體
與
階
級
之
間
享
有
不
同
一

待
遇
與
利
益
，
但
其
目
的
並
不
在
打
破
原
有
不
平
等
，
而
是
希
望
在
不
平
等

的
基
礎
上
，
給
予
不
同
的
待
遇
，
保
障
其
生
活
，
但
仍
然
維
持
原
來
的
階
級

特
性
。以

上
三
者
，
對
於
不
平
等
的
對
策
依
其
意
識
型
態
相
異
而
有
不
同
，
其
中

中
社
會
民
主
模
型
認
為
社
會
福
利
是
種
社
會
自
標
，
同
時
社
會
福
利
在
本
質
華

上
預
設
了
結
果
平
等
，
所
以
一
個
社
會
福
利
的
社
會
真
有
權
利
、
管
制
、
交
叭

換
、
制
度
化
人
人
均
等
秩
序
的
意
味
。
而
在
自
由
主
義
模
型
中
，
則
接
受
部
圳

分
社
會
主
義
看
法
，
希
望
確
保
機
會
的
均
等
，
但
也
同
意
市
場
失
靈
的
可
能
，
六

所
以
採
取
資
產
調
查
的
方
式
予
以
補
充
。
最
後
在
保
守
主
義
褔
利
模
型
中
，
叫
什

透
過
以
職
業
團
體
為
主
的
社
會
政
策
，
使
階
級
的
等
級
順
序
仍
然
維
持
，
並
二

阿
凡



不
企
圖
打
破
原
有
等
級
順
序
的
不
平
等
。

從
這
樣
的
討
論
中
可
以
發
現
保
守
主
義
的
褔
利
模
型
，
不
去
處
理
有
關

不
平
等
的
問
題
。
而
社
會
民
主
與
自
由
主
義
的
福
利
模
型
雖
然
企
圖
解
決
不

平
等
的
問
題
，
但
是
他
們
對
於
解
決
不
平
等
問
題
的
範
圍
並
不
相
同
。
前
者

希
望
從
產
出
、
結
果
面
向
解
決
不
平
等
，
而
後
者
則
希
望
從
機
會
平
等
入
手
。

其
中
的
差
異
包
含
了
基
於
公
民
權
普
及
性
褔
利
的
主
張
，
以
及
基
於
市
場
機

制
工
作
誘
因
的
堅
持
等
，
但
是
不
管
是
社
會
民
主
也
好
，
或
是
自
由
主
義
模

式
也
罷
，
二
者
在
追
求
機
會
平
等
與
結
果
平
等
時
，
都
採
取
了
以
不
平
等
對

抗
不
平
等
的
方
式
，
例
如
繳
不
等
費
用
卻
享
相
同
醫
療
，
限
制
公
私
部
門
少

數
種
族
雇
用
比
例
、
或
限
定
某
類
人
口
雇
用
此
等
，
此
類
為
解
決
不
平
等
而

揉
用
的
不
平
等
策
略
，
但
這
樣
的
做
法
是
不
是
真
正
能
達
到
其
所
宣
稱
的
減

輕
機
會
或
者
是
結
果
不
平
等
呢
，
值
得
進
一
步
討
論
與
研
究
。

當
然
，
對
於
上
述
以
不
平
等
干
預
不
平
等
的
政
策
效
果
，
需
要
更
多
經

驗
性
的
實
證
研
究
才
能
得
知
。
然
而
本
文
雖
園
於
資
料
，
無
法
由
此
做
進
一

步
說
明
，
因
此
先
就
機
會
平
等
與
結
果
平
等
理
念
的
推
演
，
探
討
其
達
致
平

等
目
標
的
可
能
。

社
會
民
主
一
福
利
摸
那
一
對
抗

宋
平
等
的
限
制
與
可
紋
的
出
路

回
顧
前
述
不
平
等
問
題
歷
史
的
發
展
，
可
以
得
知
不
平
等
的
起
源
，
不

限
於
權
力
、
階
級
、
地
位
等
其
中
之
一
，
很
有
可
能
是
上
述
各
項
共
同
作
用

的
結
果
。
換
言
之
，
要
解
決
不
平
等
的
問
題
，
勢
必
從
上
述
三
者
著
手
，
無

肆
、
自
由
﹒
主
義
、

主

法
偏
廢
其
一
。
而
此
恰
好
可
以
做
為
檢
視
上
述
各
個
福
利
意
識
型
態
的
判
準
。
區

首
先
在
保
守
主
義
的
福
利
模
型
中
，
該
模
型
旨
在
維
持
原
有
階
級
區
分
，

M

同
時
保
留
原
有
地
位
的
差
別
，
並
不
強
調
不
同
階
級
之
間
再
分
配
功
能
，
而
季

其
相
關
褔
利
措
施
，
也
僅
止
於
階
級
之
內
的
互
助
與
改
善
，
並
不
處
理
階
級
軒

與
階
級
之
間
的
不
平
等
，
因
此
此
一
模
型
可
以
略
去
不
論
。
八

再
者
，
在
自
由
主
義
的
福
利
模
型
中
，
極
為
強
調
機
會
的
平
等
。
而
這
析

種
機
會
平
等
其
立
論
基
礎
可
參
考
官
己
的
對
不
平
等
安
排
。
月

2

戶
的
(
5
戶
)

對
不
平
等
的
安
排
強
調
需
在
最
大
均
等
自
由
原
則
之
下
才
能
容
許
差
異
原
則

(
不
平
等
)
的
存
在
，
而
且
此
一
不
平
等
的
安
排
必
須
對
每
個
人
有
利
，
再

者
這
些
不
平
等
是
隨
著
職
位
與
工
作
而
來
，
同
時
上
述
職
位
與
工
作
的
機
會
一

對
所
有
人
開
放
。

E
E

的
之
所
以
這
樣
安
排
，
是
預
設
了
不
平
等
有
增
進
效
"

呼
i

率
的
作
用
，
所
以
此
類
福
利
國
家
之
機
會
平
等
方
案
的
前
提
，
也
必
須
限
制
一

在
生
產
系
統
能
有
效
成
長
之
上
(
穹

O
〈
。
可
除
泣
。
的
口
。
〈Z
n
y
-
-
ω∞
戶
)
。
當

然
這
種
機
會
的
平
等
企
圖
保
障
個
人
接
近
資
源
、
使
用
資
源
的
可
能
，
但
是

卻
忽
略
個
人
生
本
質
條
件
的
差
異
，
同
時
對
於
條
件
的
不
平
等
無
法
處
理
。

社
會
民
主
則
企
圖
透
過
普
遍
式
的
福
利
改
善
階
級
闊
的
不
平
等
，
以
及
中

保
障
結
果
的
平
等
。
國
家
在
此
是
強
烈
的
干
預
者
，
並
用
以
調
和
市
場
所
帶
華

來
的
不
平
等
，
它
同
時
也
是
勞
動
與
資
本
或
其
他
階
級
間
的
仲
裁
者
，
依
照
叭

人
人
均
等
主
義
從
事
財
貨
、
服
務
、
權
利
與
地
位
的
再
分
配
。

h

上
述
三
者
，
撇
開
保
守
主
義
褔
利
模
式
的
不
處
理
不
平
等
。
自
由
主
義
六

的
機
會
平
等
，
失
之
於
條
件
的
忽
略
，
因
為
在
原
有
權
力
、
階
級

、

乃
至
地
恃

位
差
異
的
基
礎
上
，
縱
使
其
有
機
會
的
平
等
，
但
其
最
終
結
果
還
是
受
權
力
、
二

nA 



階
級
與
地
位
差
異
影
響
，
而
無
法
解
決
不
平
等
的
問
題
。
至
於
，
社
會
民
主

模
型
強
調
國
家
的
介
入
峙
，
卻
忽
略
了
國
家
具
有
階
級
利
益
維
護
工
具
的
性

格
。
因
為
國
家
一
方
面
支
持
擴
張
生
產
關
係
、
並
制
度
化
維
持
私
有
財
產
權
、

同
時
也
合
法
化
因
上
述
而
來
的
非
均
等
秩
序
。
所
以
不
平
等
不
只
是
直
接
由

國
家
干
預
所
導
致
，
而
且
同
時
還
由
其
制
度
所
支
持
。

於
是
上
述
三
項
模
型
，
在
設
計
上
根
本
無
法
解
決
不
平
等
的
問
題
，
因

為
他
們
共
同
忽
略
了
不
平
等
政
治
權
力
、
經
濟
權
力
、
社
會
權
力
的
三
合
一

特
性
。
如
此
，
在
這
個
基
礎
上
，
我
們
宣
稱
褔
利
旨
在
解
決
不
平
等
的
問
題
，

恐
怕
大
有
疑
義
，
而
基
於
這
個
基
礎
上
所
採
用
的
各
種
以
不
平
等
對
抗
不
平

等
的
調
整
措
施
也
就
徒
勞
無
功
了
。
那
麼
我
們
究
竟
要
如
何
看
待
不
平
等
，

福
利
與
不
平
等
關
係
究
竟
如
何
安
排
，
頗
值
得
再
次
深
思
。

在
如
何
看
待
不
平
等
上
，
雖
然
打
倒
不
平
等
一
直
是
近
代
追
求
民
主
化

的
神
聖
目
標
之
一
，
但
是
再
方
面

E
E

卻
說
「
不
平
等
既
是
罪
惡
之
首
，
但

卻
也
是
一
切
美
善
之
泉
」
(
轉
引
白
宮
可
呂
兮
且
皂
白
色
。
所
以
不
平
等

具
有
其
正
、
負
面
意
義
，
一
方
面
提
供
了
個
人
向
上
的
誘
因
，
再
方
面
也
是

人
與
人
間
苦
痛
的
來
源
。
此
外
，
不
平
等
來
源
也
有
其
複
雜
性
，
並
不
是
消

除
單
一
理
由
之
後
，
就
可
以
消
除
不
平
等
。
所
以
在
面
對
不
平
等
複
雜
的
兩

面
性
時
，
可
選
擇
的
策
略
只
「
減
緩
」
而
非
「
去
除
」

立
定
不
平
等
減
緩
的
基
調
之
後
，
福
利
與
不
平
等
關
係
要
如
何
安
排
。

再
次
整
理
前
述
我
們
所
在
意
的
自
由
主
義
與
社
會
民
主
模
式
的
問
題

.. 

付
只

有
機
會
平
等
的
要
求
，
沒
有
條
件
平
等
的
配
合
，
不
可
能
達
致
平
等
的
目
的
;

ω
信
任
國
家
干
預
追
求
結
果
平
等
的
後
果
，
將
忽
略
國
家
為
階
級
利
益
代
言

在

人
的
矛
盾
。
而
我
要
在
自
由
民
主
(
不
放
棄
生
產
效
率
，
不
搞
集
權
統
治
)
區

的
前
提
下
處
理
上
述
兩
個
問
題
。
發

展

對
於
第
一
個
問
題
，
打
破
原
有
平
等
界
定
，
將
平
等
概
念
分
層
，
同
時
季

是
使
具
有
順
序
關
係
，
即
滿
足
了
第
一
層
才
能
有
第
二
層
，
滿
足
第
二
層
之
軒

後
才
有
第
三
層
。
其
中
第
一
層
是
結
果
平
等
，
福
利
供
給
其
所
欲
保
障
的
是
八

基
本
有
用
物
質
(
食
衣
住
行
育
樂
)
的
均
分
，
並
且
確
保
形
式
上
條
件
的
平
析

等
，
之
所
以
稱
形
式
上
條
件
的
平
等
是
因
為
我
同
意
人
的
確
有
聖
賢
才
智
平

庸
愚
劣
等
能
力
的
差
異
，
但
在
基
本
有
用
物
質
的
提
供
上
，
必
須
因
為
其
擁

有
國
民
資
格
而
一
體
給
予
。
此
外
，
除
了
基
本
有
用
物
質
的
滿
足
之
外
，
還

要
提
供
機
會
的
均
等
，
其
中
特
別
是
教
育
機
會
的
均
等
，
使
個
人
無
論
其
能
一

力
強
弱
均
能
得
以
對
其
自
我
發
展
，
而
做
最
大
程
度
的
發
揮
，
而
在
此
處
的
前

14 

褔
利
是
確
保
各
種
教
育
機
會
的
提
供
。
然
後
，
最
後
一
個
層
次
才
是
比
例
式
一

的
平
等
，
按
其
貢
獻
產
出
分
配
共
同
的
成
果
，
以
保
障
生
產
功
能
的
持
續
運

作
，
所
以
此
處
的
福
利
為
量
能
給
予
式
的
褔
利
。
而
在
這
樣
的
分
層
底
下
還

可
以
依
照
福
利
措
施
干
預
或
供
給
的
多
寡
分
成
許
多
級
，
如
此
將
形
成
了
包

含
了
各
層
平
等
保
障
，
但
又
不
同
等
級
程
度
的
相
關
配
套
。
中

再
者
，
其
間
權
力
或
是
國
家
介
入
造
成
不
平
等
的
問
題
，
基
本
上
筆
者
華

認
為
十
分
悲
觀
，
要
去
除
人
與
人
之
間
，
社
會
、
政
治
、
經
濟
間
的
權
力
不
叭

平
等
，
除
非
把
人
完
全
獨
立
起
來
，
否
則
只
要
人
之
聚
合
，
無
法
避
免
權
力
似

的
作
用
，
但
人
的
社
會
性
又
不
允
許
如
此
，
所
以
只
有
盡
最
大
程
度
的
減
緩
。
六

而
採
取
和
平
減
緩
的
可
能
途
徑
或
許
可
以
透
過
參
與
式
民
主
(
苦
G
E
Z
o
p卅

日
也
斗
。
)
的
發
展
，
使
公
共
決
策
的
更
加
開
放
，
以
民
意
的
直
接
表
示
，
共
同
二

日
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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